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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中存在着违法用地、产权不清晰、一户多宅、跨区域购房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宅基

地使用权有效行使不相适应。要加强宣传发动，加强宅基地的管理和登记的政策研究，制定可行的政策与措施，其

中尤其要加强对“一户多宅”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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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是依法保护
宅基地使用权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通过开展宅基

地使用权登记，可以有效规范农村住宅建设，防止乱

占滥用耕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维护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笔者结合莱芜市自２００９年开展的宅
基地发证的工作实践，通过深入基层调研，在认真总

结的基础上找出了当前在农村宅基地登记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并以莱芜市钢城区黄庄镇为例进行了问

题存在原因分析，提出了今后如何加强农村宅基地

登记管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１］。

１　莱芜市钢城区黄庄镇现状

莱芜市钢城区黄庄镇是牟汶河的发源地，隶属

莱芜市钢城区，东邻沂源，南接新泰。辖 ４１个村
（居），总人口５．８万人。２００８年黄庄镇通过宅基地
规范化管理，全镇３４个村已于２００９年初全部完成
（除４个城中村，２个试点村，１个旧村改造），共丈
量出村庄占地４７．３２０ｈｍ２，宅基地面积２６３．２７ｈｍ２，
总户数８４９１户，宅基地９０１２宗，人口２１４００人，一
户多宅４３１户，面积８．５１ｈｍ２，超面积１７１７户，面
积９．４４ｈｍ２，空闲宅基地６８０户，面积１１．１９ｈｍ２。
截至目前，已收回村内空闲地 ２８０户，面积
４．９３ｈｍ２，超面积按 １～５元／ｍ２，实行有偿使用

２１４８户，共计３２万元，并与一户多宅、超面积空闲
宅基地分别签订了收回合同、有偿使用合同。

２　宅基地发证工作存在的问题

２．１　初始登记率不高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钢城区各镇（处）普遍开
展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发证工作。当时，

由于《土地管理法》刚刚实施，广大群众基本上没有

要求办理土地证的意识，发证工作基本要土地所和

村委会挨家挨户去催办。村委会人员无法把所有应

发的宅基地证书全部发放到位，导致一部分宅基地

没有发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宅基地的使用情况、

当初的权源资料都难以查证，而土地登记资料的要

求也越发严格，导致有些宅基地现在根本无法登记

发证。

２．２　基层群众的认识不到位

农村农户的办证积极性不高，有的认为宅基地

是祖上传下来的，使用证没有什么作用，可有可无；

有的认为依法办证后登记面积比实际使用面积有所

减少（实为多占），不愿办证；少数甚至认为办证就

是为了收费，主动申请登记的农户很少，国土部门上

门办证，也常常得不到很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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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违法违规超标准建设宅基地确权难

按新《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办法》和《莱芜市

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农村村民每户只能有一

处宅基地，宅基地面积按人均耕地进行计算，最高不

得超过２６４ｍ２。而钢城区部分村民依法用地的意识
不强，违法占用耕地建宅基时有发生，超标准使用宅

基地现象十分普遍，少批多用宅基地行为仍然存在。

对于违法占用、超标占用宅基地没有有效的查处手

段，导致很多违法用地既成事实，但无法登记发证。

２．４　登记发证工作量较大

为了便于农田耕作，长期以来，钢城区农村居民

点基本上处于自发发展之中，从而形成了“满天星”

式的农村居民点，农户长期居住分散，宅基地布局不

集中，不利于开展地籍调查。村庄地籍调查、登记发

证工作量较大，且国土所人员的工作重点在日常土

地执法巡查和违法用地案件查处上，很难集中时间

进行这项工作。

２．５　宅基地禁止转让的法律障碍

对于闲置宅基地，唯一的办法是由所在集体经

济组织收回，但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经济薄弱，无法给

予闲置宅基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以补偿，所谓的收

回，除了空宅基地外，根本无法实施［２］。无法依法

收回，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只能卖房子，但目前农村并

没有发放房屋权属证书，房屋卖了之后也无法办理

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积极开展农村宅基地地籍调查工作

结合二次土地调查，有条件的县区应将宅基地

使用权的调查纳入到二次土地调查工作中，对全市

所有宅基地使用情况进行拉网式的调查，查清宅基

地的权属、界址和面积，为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提

供地籍调查成果。目前没有条件的，也要在二次调

查结束之后稳步推进建制镇和农村居民点的土地调

查工作。

３．２　开展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工作

根据地籍调查成果，对照集体土地使用权审批

登记档案，对无证宅基地进行分类登记。审批手续

齐备、符合法律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市县

人民政府批准后，及时给予登记造册、核发证书；对

非法多占、多用的宅基地一律不予登记或注销登记；

对宅基地权属存在争议的，依法、及时进行调处，维

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违法用地一律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

３．３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将农民建房条件、申请用地程序和违反土地法

律法规的处罚规定，以公告形式下发到乡镇、村组和

农户，使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依法依规取得宅基地使

用权的重要性。在基层国土资源所设立便民服务窗

口，主动接收群众办证申请。按照要求，将审批的土

地使用证直接发放到群众手中。

３．４　以土地登记引导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

继续暂停宅基地审批，对不符合建房条件的一

律不予审批，对符合条件的一律鼓励引导进入康居

示范村和集中居住区建房。对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

形成的旧宅基地面积超过现有标准的，如果该农民

自愿搬迁进区居住的，可以按一定比例补助部分资

金［３］。将宅基地审批登记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相结合，对于主动要求拆老

宅，在集中居住区建新宅的，在费用上予以补助，在

使用权登记上予以优先办理。

３．５　切实加大执法巡查力度

加大对农村基层用地秩序的检查力度，防止一

户多宅、批少占多等现象的发生。特别是对于超标

准占用的宅基地，一定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退出、

计划退出，甚至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强制退出，

推进农村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

４　结论

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要站在落实

科学发展观，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高

度，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和工作力度，争取广

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通过开展农村宅基

地土地使用权登记，可以有效规范农村住宅建设，防

止乱占滥用耕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确保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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